
梁河县民政局关于举行《梁河县火葬区划定方案（草案）》听证会的公告

（第1号）

为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，在火葬区划定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，反映民意，集中民智，增加重大事项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根据县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，决定举行《梁河县火葬区划定方案（草案）》听证会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事项

对《梁河县火葬区划定方案（草案）》中涉及的火葬区划定等重大问题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
二、听证时间和地点

听证会拟定于2018年12月上旬在梁河举行，具体时间和地点在发布听证会第2号公告时确定。

三、听证会参加人构成及产生方式

本次听证会共设听证会代表57名。其中：

（一）群众代表18名（每个乡镇2名），群众代表自愿向县民政局提出申请，申请人数超过预定听证代表人数的县民政局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决定，报名人数不足时，由有关单位或组织推荐产生；

（二）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各2名，由县人大、县政协各推荐2名；

（三）退休老干部代表2名，由县民政局确定；

（四）相关部门代表 33名（各乡镇1名、纪委监察局、组织部、县委宣传部、司法局、信访局、县政法委、公安局、审计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局、国土局、林业局、水利局、环保局、卫计局、发改局、住建局、交通局、工业商务局、文体广电局、安市局、总工会、县妇联、县民宗局各1名），由各部门推荐产生。

本次听证会设听证主持人1人、听证决策人3人、听证监察人2人、听证记录人2人，并邀请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新闻记者参会报道。

四、旁听人员产生方式

本次听证会设旁听席，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旁听人员6名，旁听人员不享有发言权。凡身体健康，年龄在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有意参加旁听的公民，均可报名。旁听人员按报名先后顺序产生，满额为止。

报名时间和方式

    有意参加的听证会参加人、听证会旁听人员可以从以下几种方式报名。

（一）持本人身份证、身份证复印件及申请到县民政局报名。

（2）电话报名。电话中应当说明参加听证会的理由和本人的基本信息（姓名，年龄、民族、工作单位及职务、文[image: image1.png]


化程度、身份证号码），否则视为无效报名，报名电话6161346。

（3）本次听证会不受理信函和网络报名

报名时间：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，至2018年11月20日中午12点止,逾期不再受理。

六、听证会参加人的条件

（一）年龄在18周岁以上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身体健康的公民。

（二）具有公民政治权利，有一定群众基础，能够代表一个方面的群体意见；有一定的调查研究、分析汇总和议事能力，具有一定的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。

（三）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正、公平的工作态度，能如实地反映意见，并能按时参加会议。

（四）听证会参加人同意公开必要的个人信息，一经确定，将在第二次公告中公布姓名、性别等信息。

特此公告

附件：

1、《梁河县火葬区划定方案（草案）》听证稿

    2、关于举行《梁河县火葬区划定方案（草案）》听证会的说明

梁河县民政局　　　

2018年11月8日



